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財產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要點 
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5 年 5 月 14 日金管保產字第 1150417371 號函備查 

（依據） 

第一條 

 

依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二條暨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

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業務員管理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二

條，訂定本要點。 

（訓練課程） 

第二條 

財產保險業務員自登錄後每年應接受外部共通之法令遵循課

程（以下簡稱法令遵循課程）。 

法令遵循課程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保發中

心）製作，以數位課程為主，透過線上學習並應測驗合格。 

法令遵循課程製作完成應由保發中心提供本會。 

財產保險業務員得參加由產險公司向本會申請提供之法令遵

循課程；或參加保發中心辦理之法令遵循課程平台學習。 

經紀人公司、代理人公司、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

之銀行（以下簡稱銀行）所屬之財產保險業務員得參加由所屬

公司向本會申請提供之法令遵循課程；或參加保發中心辦理之

法令遵循課程平台學習。 

財產保險業務員同時具有人身保險業務員身份者，每年僅須擇

一參加第四、五項之單位辦理之法令遵循課程。 

有關依第四、五項規定向本會申請辦理之法令遵循課程，應遵

守相關作業規範如附件 1。 

（訓練時數） 

第三條 

 

依本會財產保險業務員登錄要點第二條規定登錄之各類業務

員（以下簡稱業務員）自登錄後一年內，必須參加所屬公司辦

理之教育訓練至少 24 小時，第二年起，每年必須參加所屬公

司辦理之教育訓練至少 6小時，由公司留存紀錄。 

前項教育訓練課程科目包括但不限於：保險實務、保險行銷、

保險法規、財產保險專業科目（保險單條款、承保理賠須知）、

洗錢防制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保險相關課程等。 



(特定課程之訓練時

數及救濟機制) 

第三條之一 

財產保險業務員為確保具備遵法意識及公平合理對待金融消

費者(含六十五歲以上高齡客戶)之專業知識，每日曆年度應參

加下列教育訓練課程： 

(一)公平待客課程：時數 3小時。透過所屬公司報名參加外部

舉辦之有關課程，或由所屬公司自行辦理課程等，其內容應包

括金融消費者保護之法令介紹、案例研討與消費者之應答模擬

訓練類型等。 

(二)高齡客戶投保權益保障課程：時數 2小時。透過所屬公司

報名參加保發中心製作之課程，或由所屬公司向保發中心洽訂

其製作之課程，其內容應包括評估高齡客戶是否具備辨識不利

其投保權益情形之能力、公平對待高齡客戶、提供高齡客戶合

適商品及友善服務之訓練課程。 

財產保險業務員應完成前項相關課程並測驗合格，當年度未參

加或未通過課程者，所屬公司應取消下列招攬資格： 

(一)屬前項第一款課程其次一年度之招攬保險商品資格。惟倘

該年度已參加並通過課程者，即可恢復招攬資格。 

(二)屬前項第二款課程其次一年度之招攬六十五歲以上高齡

客戶保險商品資格。 

財產保險業務員同時具有人身保險業務員身份者，每年僅須擇

一身份參加並通過第一項之相關課程。 

（通報計算標準） 

第四條 

 

財產保險業務員自登錄後每年應參加第二條規定之法令遵循

課程 6 小時。 

前項之法令遵循課程每年應依保發中心報送主管機關之保險

業務員六小時法令遵循課程專案計畫每年所制訂之單元設

計，財產保險業務員應完成其中 12 單元 6 小時數位學習並測

驗合格（每單元測驗合格分數為 100 分）。 

第五條 

 

各公司辦理第三條教育訓練課程除自行辦理外，得委託保險相

關機構或團體代辦之。 

前項委託應考量課程講師專業或經驗、授課品質，以及得否達

成訓練成效等因素綜合評估決定，其課程項目、內容及時數並



應依本要點辦理。 

（訓練計劃） 

第六條 

 

各產險公司須於每年 12 月 15 日前擬定次年度教育訓練計畫函

報本會。 

各產險公司依前項函報之教育訓練計畫須符合主管機關洽悉

之「產險公會落實及監督、管理會員公司通報教育訓練計畫及

辦理情形」相關規定，並由本會召開小組會議審核教育訓練課

程、時數、上課控管機制，並秉持利益迴避原則，自行迴避不

得參加該公司之教育訓練計畫審查。 

經紀人公司、代理人公司、銀行之教育訓練計畫由各所屬中華

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或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

業公會（以下簡稱所屬公司之商業同業公會）於每年 12 月 15

日前收集彙總，各所屬公司之商業同業公會應比照前項規定辦

理審核事宜。 

 

（訓練通報） 

第七條 

 

產險公司之財產保險業務員參加法令遵循課程且成績合格

者，由產險公司存檔備查，並依「財產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通

報暨換證作業規範」定期彙整通報至本會，本會彙整後再定期

通報至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壽險公會）

建置之「法令遵循課程通報系統」。 

經紀人公司、代理人公司或銀行所屬之財產保險業務員參加法

令遵循課程且成績合格者由所屬公司彙總存檔備查，並依「財

產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通報暨換證作業規範」定期彙整通報至

本會，本會彙整後再定期通報至壽險公會建置之「法令遵循課

程通報系統」。 

財產保險業務員參加保發中心辦理之法令遵循課程且成績合

格者，由保發中心定期彙整通報至壽險公會建置之「法令遵循

課程通報系統」。 

有關「財產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通報暨換證作業規範」由業務

員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另定之。 

第八條 業務員不參加第二條及第三條訓練者，所屬公司應撤銷其業務



 員登錄。 

業務員參加前項訓練成績不合格或有參加但未完成者，應於一

年內補訓，成績仍不合格或未完成教育訓練時數者，所屬公司

應撤銷其登錄並通報本會。 

參加教育訓練且成績合格之財產保險業務員由各產險公司存

檔備查，並依「財產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通報暨換證作業規範」

定期彙整通報本會。 

經紀人公司、代理人公司或銀行所屬之財產保險業務員參加教

育訓練且成績合格者由所屬公司之商業同業公會彙總存檔備

查，並依「財產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通報暨換證作業規範」定

期彙整通報本會。 

為了解各公司對業務員實施教育訓練之執行狀況，本委員會於

必要時得實際察訪各公司教育訓練情況；若查證有不實之情形

先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則依實際情形呈報

主管機關。 

各公司就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填報之教育訓練計畫表自評執行

情形外，並應將函報本會之教育訓練計畫內容納入內部控制及

內部稽核項目，並依據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

定辦理。 

經紀人公司、代理人公司、銀行之教育訓練計畫辦理情形，應

由所屬公司之商業同業公會訂定自律控管辦法辦理。 

第九條 本要點經本會理事會核定，報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改時亦

同。 

 


